承诺书

致：武汉市第九医院
我方（申请人/供应商名称）自愿参与贵院组织的报废资产回收处置项目（项目编号：______）。为确保本次报废资产回收处置工作的合法、合规与安全，我方郑重承诺如下：
一、绝不进行二次销售
我方承诺，对从贵院回收的全部报废资产，将在贵院监督下进行破坏性处理，或拆解为原材料，绝不以任何形式（包括整机、翻新、组装、部件再利用等）再次进入市场流通。我方保证不以“二手医疗设备”“翻新设备”等名义进行销售、转让或赠送。
二、遵守法律法规，不用于禁止范围
我方承诺，对回收的所有报废物资的处置和使用，将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《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》以及国家关于报废物资回收、环保、公共卫生等相关法律法规。绝不将回收物资用于国家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任何范围、领域或用途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[bookmark: _GoBack]1.作为设备重新投入使用；
2.非法拆解、倾倒危险废物；
3.翻新后冒充新品销售；
4.用于生产不符合安全、环保标准的劣质产品；
5.其他任何违法违规的使用或处置行为。
三、接受监督与承担违约责任
我方同意接受贵院及有关部门对我方处置过程的监督。如我方违反上述任何承诺，贵院有权：
1.追究我方违约责任，要求我方支付成交价款50%的违约金；
2.将我方违规行为上报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及信用平台；
3.依法追究我方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四、承诺的独立性
本承诺函自我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，作为双方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，不因合同是否签订、履行或终止而免除我方在本承诺函项下的义务。
特此承诺！


供应商名称（加盖公章）： ______________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 ______________
日期： 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

